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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指导标准
 
一、社区组织健全完善
1.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明显，政治引领功能较强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有力，服务改革、服务发展、服务民生、服务群众、服务党员充分体现。与驻社区单位共建互补，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，推进党建工作社区全覆盖。领导班子配齐配强、团结协作，能够顺利实现“一肩挑”目标。组织生活规范有序，党员带头带动作用有效发挥。
2.居民委员会居务监督委员会组织健全、制度完善、运行规范。居务监督委员会每月召开工作例会，监督推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。居民委员会自觉接受街道乡镇政府指导，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3.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有效，相关工作制度健全完善。社区党组织书记充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。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成员无违法违纪行为。无严重侵害群众利益而引发的群众集体上访事件、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。选人用人标准落实到位，资格联审长效机制落实到位，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成员没有受过刑事处罚、不存在涉黄赌毒、涉黑涉恶等问题人员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二、基层民主规范有序
4.积极推进基层治理创新，依法完善民主选举、民主协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和党务公开、居务公开、财务公开机制。形成主体广泛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环节完整、规范有序、行之有效的“参与型”社区协商体系。
5.社区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程序规范、合法、公开，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宣传有力，选风选纪良好，各类代表人数符合规定要求，选举结果符合程序。
6.社区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。涉及居民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、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，由社区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协商解决，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、既尊重多数人意愿又保护少数人合法权益的社区事务协商机制。
7.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的制定修改、审核、备案内容合法合规、符合法定程序。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入户率、知晓率实现全覆盖，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8.党务、居务、财务公开制度健全完善，责任落实到位。公开栏位置醒目整洁完好，公开内容全面真实、版面规整，档案留存齐全，公开程序、公开时间符合规定要求，涉及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公布。
三、法治建设扎实推进
9.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切实加强党内法规学习宣传。有负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人员，每年有开展法治宣传活动的计划和措施。积极开展宪法和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，积极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。
10.社区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成员带头学法守法，积极参加“两委”干部法治培训，具有较强的依法办事意识和依法治理能力。
11.依托现有基层党建或公共文化设施，建设法治公园、法治长廊、法治宣传栏、法治漫画墙、法治景区等普法阵地不少于1个，法治环境法治氛围浓厚。每月按时张贴普法宣传挂图。法治德治宣传相辅相成，至少有1个德育教育阵地。至少配有1名村居法律顾问和1名专职人民调解员。
12.有普法志愿者队伍。挖掘、利用社区居民法律资源，充分发挥警察、法官、检察官、行政复议人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律师、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作用，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。全年开展法治文艺活动、以案释法讲座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4次。
13.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，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。引导居民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，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。利用北京人民调解综合管理系统，健全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网络，引导人民调解员、法律工作者、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，在物业纠纷、家事纠纷、邻里纠纷和信访化解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。
14.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，三年内无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现象。对有特殊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、安置帮教对象开展必要的教育帮扶。
15.推进平安社区建设。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组织副书记，社区治安防控纳入“雪亮工程”，社区警情发案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
16.依法开展社区治理。贯彻落实有关物业管理、垃圾分类等法律法规，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和驻社区单位参与环境治理，垃圾分类处理到位，社区环境整洁有序。社区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指导监督有力，社区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议事协调机制健全完善。12345接诉即办响应率、解决率、满意率的综合排名不低于全区平均水平。
四、组织保障坚强有力
17.街道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将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纳入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。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工作部署，列为社区责任制考核内容。
18.强化资金保障。街道乡镇对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给予资金支持，每年投入民主法治建设经费建议不低于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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